	臺南縣鹽水地政事務所編制內五十歲以上之公務人員

健康檢查補助費申請表

	申請人

職稱
	
	姓名
	
	出生

年月日
	

	檢附證件
	（ ）1、全民健康保險醫院或診所健康檢查費用收據

（ ）2、醫療院所檢驗報告



	申請補

助金額
	新台幣參仟伍佰零拾零元整
	每2年補助1次，每次以3500元限，未滿3500元者，則按其實際支出數額補助之。

	補助依據
	臺南縣政府94年5月26日府人給字第0940026417號函修正「臺南縣政府辦理公務人員健康檢查原則」。

	單位主管
	
	主任批示

	會計簽註
	
	

	人事簽註
	
	


茲領到

臺南縣鹽水地政事務所發給健康檢查補助費

計新台幣參仟伍佰零拾零元整。

具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